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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 

114 年度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第二專長(在職)職業訓練計畫 

「自然香氛沐浴清潔用品製作班」招生簡章 

主辦機關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 

承辦單位 米迦勒社會福利協會 

訓練職類名稱 自然香氛沐浴清潔用品製作班 

核准日期與文號 114年 3月 18日高市博訓教字第 11470093800 號 

單位勞工保險證號 09003441W 

核定人數 11人 訓練期程/時數 54小時 

訓練時段 
週二，晚上 06：30至晚上 09：30（3小時/天） 

和 週六，上午 09：00至下午 04：00（6小時/天） 

報名開始日期 即日起 報名結束日期 114年 4月 11日止 

訓練性質 □日間養成    □V在職進修 

課程內容 

一、自然香氛沐浴清潔用品製作、廣告與節慶行銷、AI製作 DM、手工皂搭配擺飾

製作。 

二、DIY何首烏洗髮餅、海鹽泡澡球、老薑足浴球、玻尿酸洗顏餅、節慶系列手工

皂、天然洗衣精、除垢防霉清潔噴霧、營業法規與行銷通路 

課程目標 

教授自製沐浴清潔用品技巧，輔助 AI製作 DM與廣告行銷，藉此培訓參訓者製作

實用且具創意之作品，透過手作過程，建立自信進而學習專業技能持續穩定就業

或轉業 

訓練地點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一路 11號（捷運中央公園站 R9-14號教室） 

聯絡人 莊小姐 聯絡電話 07-2815676 

課程開始日期 114 年 4月 22日 課程結束日期 114 年 7月 19日 

甄試日期 114 年 4月 15日 報到日期 114 年 4月 22日 

甄試項目 

一、口試（70%）：學員參訓歷史、求職歷程、工作經驗、生涯規劃及適訓綜合評

估等。 

二、紙筆測驗（30 %）：清潔用品的基本概念、安全與環保概念 

目前課程揭露管道 

米迦勒社會福利協會 FB(https://www.facebook.com/share/15vxn9vNbS/) 

海報張貼：捷運站中央公園站 3號入口張貼海報、索雷米亞門市電視輪播 

簡章發放：人潮聚集處(捷運站等) 

索取簡章及報名處：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一路 11號（捷運中央公園站索雷米亞門市） 

高雄市鳥松區昌明街 15號(米迦勒社會福利協會) 

備註  

受訓 學歷 不限 年齡 15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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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 其他條件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在職者優先 

訓練 

方式 

學科  

課程 

編配 

一般學科 0小時 

專業學科 0小時 

術科 採講授及示範教學方式 
術科 54小時 

就業準備 0小時 

報名者繳交資料欄 

1. 現場或郵寄（掛號）報名表 

2. (高雄市鳥松區昌明街 15號.米迦勒社會福利協會 收) 

3.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須清楚)  

4. 證件照 1 張(尺吋不限) 

5.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 影本 (須清楚) 

6. 在職文件(EX：勞保明細表、在職證明、有效識別證正反面或其他在職證明文

件) 

為維護雙方權益，請報名者接獲單位通知補件後，於指定日期前補齊，否則視為

缺件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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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 

114年度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第二專長(在職)職業訓練計畫 

「自然香氛沐浴清潔用品製作班」報名表 

姓名 
□男   

□女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  電話 

手 

機 

最高 

學歷 

•□國中□高中職□專科 

•□大學□碩士   

畢業學校  

科（系）  

通訊 

住地 
 

緊急 

聯絡人 
 

手 

機 
稱謂 

□夫 □妻 □兒子 □女兒 □朋友 

□其他：_________ 

報名 

身分別 
□在職者  □待業者 公司名稱／職稱  

甄試時是否需

要輔具協助？                    

□不需要 

□需要輔具或協助服務，輔具或協助服務為：   

如何得知職業訓練訊息?(可複選) 

□捷運車箱廣告□捷運燈箱廣告□計程車車體廣告□臉書(FB)□IG 短影音□YOUTUBE 廣告□聽廣播□

電視廣告□就服站□便當盒廣告□公車廣告□報紙□輕軌車體廣告□博訓中心網頁□學校老師告知□

社團□醫院□社區復健中心□親友告知□訓練單位告知□其他，請說明：      

請黏貼身心障礙證明正面影本 

(請確認有效期限) 
請黏貼身心障礙證明反面影本 

請黏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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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證明文件 

(EX：勞保明細表、在職證明、有效識別證正反面或其他在職證明文件) 

【報名同意書】 

一、 依據個資法，有關您這次參加本職類之甄試，會將您報名時所填內容及晤談之資料，在錄訓後登

打於職重系統，供訓練與輔導之使用。 

二、 本訓練課程提供身心障礙者技能提升或轉業準備之訓練，以達成穩定就業之目標，課程全額補助，

惟未提供訓後就業輔導與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三、 本人已確認訓練單位所提供訓練課程、服務項目、學員權利保障、學員應配合與及其他相關事項，

並由學員或其代理人簽章確認，且願遵守相關規定，並已確認所填寫及檢附資料正確無誤，如有

偽造應自負法律責任。另同意由訓練單位與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基於甄試事

務、錄取公布、各項統計、證書與相關訊息之必要(含甄試與訓練照片)，本人所提供之個資得為

蒐集、處理及利用。 

四、 本人同意將報名時所填之各項資料與晤談內容供貴單位訓練與輔導、職重系統與職重窗口使用，

絕無異議，若有違誤，願負法律責任。 

五、 本人同意參加訓練過程中所產出個人或共同實習成品(除食材等消耗性物品外)，應視辦理職類屬

性繳回，並由訓練單位擇優提供成果評鑑或展示使用，餘下作品再由雙方協議領回或由訓練單位

保管留存。 

 

此致「米迦勒社會福利協會」 

 

 報名人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未簽章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法定代理人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未滿 20歲者或受監護宣告者須經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同意 

 

中華民國 114年        月       日 


